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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量清单总说明

一、工程概况

1、工程名称：自治区矿山应急救援总队办公楼弱电基础设施改

造项目

2、建设单位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山应急救援总队

3、建设地址：乌鲁木齐市

4、建设规模及工程内容：对自治区矿山应急救援总队六道湾办

公楼及喀什路办公楼的弱电基础设施进行改造。

二、工程招标及专业工程暂估范围

招标范围：建设单位提供的资料。

专业工程暂估范围：无。

三、编制依据

1、《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》GB50854-2013、《

通用安装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》GB50856-2013及相关解释和勘误；

2、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管理办法》（

新建标【2018】8号）；

3、关于实施建筑业增值税新税率调整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

》（新建标【2019】4号）；

4、招标文件、招标答疑、补充通知等相关文件资料。

四、工程质量、材料、施工等的特殊要求

1、工程质量标准：满足施工规范验收标准。

2、主要材料要求：满足现行规范及使用方要求。

3、施工要求：按施工规范要求施工。

五、其他说明的事项：

1、工程量清单表中任何内容不得随意删除和涂改，若有错误，

在招标答疑时及时提出，以“补遗”资料为准。表中列明的项目，投

标人均应如实填报，未填报的单价和合价视为已包含在投标报价总价

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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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本工程项目的临时设施费及其它技术措施费，由投标人结合

工地现场条件、投标人的技术装备能力及企业管理水平等因素，在措

施项目清单中填写此部分内容的报价。

3、本项目投标报价分部分项工程采用综合单价计算。综合单价

是指完成一个规定清单项目所需的人工费、材料和工程设备费、施工

机具使用费和企业管理费、利润以及一定范围内的风险费用。

4、暂列金是指用于工程合同签订时尚未确定或者不可预见的所

需材料、工程设备、服务的采购，施工中可能发生的工程变更、合同

约定调整因素出现时的合同价款调整以及发生的索赔、现场签证确认

等的费用。根据工程具体情况全部或部分使用，或不予使用。本项目

暂列金为15000元（不含税）。

5、暂估价是招标人在工程量清单中提供的用于支付必然发生但

暂时不能确定价格的材料、工程设备的单价以及专业工程的金额。

6、总承包服务费为总承包人为配合、协调发包人进行的专业工

程发包，对发包人自行采购的材料、工程设备等进行保管以及施工现

场管理、竣工资料汇总整理等服务所需的费用。

7、安全文明施工费里的环境保护费、文明施工费、安全施工费

为不可竞争费统一填报。

8、规费及增值税销项税额为不可竞争费统一填报。

9、工程量清单中项目名称、内容及项目特征叙述不到位的,由投

标人根据施工组织设计、现场踏勘情况及相关规范考虑在报价中。

10、本工程投标使用表格及格式按《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

范》（GB50500-2013）要求执行，有更正的以勘误和解释为准。凡是

工程量清单报价表中单价与合价不符时以单价为准，大写与小写不符

时以大写为准。


